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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五識所依 

    具有依 

        （五）根   眼.耳.鼻.舌.身 

        是色.餘非色 

             四大種所造 

             （五）識所依淨色 

             無見.有對 

                 意識所緣 

                 阿賴耶識所變 

    等無間依   意   （五識）無間過去識 

    種子識     即此一切種子   因相 

               執受所依   攝用歸體 

               異熟所攝   果相 

               阿賴耶識   自相 

 

   結前自性   依〈根〉了別〈境〉 

   辨所依            所依      所緣 

       總標    現見有生有滅的法   有為法 

               無有自能生起的 

               都是要待其餘衆多的法 

               湊集和合的勢力 

               這法才能生長起來的 

       別所依 

           因依   種子依 

           緣依   俱有依 

           果依   等無間依 

       廣辨相 

           根   生長門義 

           前五根以色法為體性 

               肉眼所見是    扶根塵   非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浮塵根   假根 

               五根色法    是（清）淨色   實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見色聞聲等等的效用   攝用歸體 

                   不是現量所見 

                   然有見色（等）的作用是為比量可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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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辨根 vs. 識 

              所依           能依 

      第八識所執受           緣生        

          恆相續起           間斷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色           非色        

       五根色類同四大          

       是不共依故差別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不能互易而有生      

       識有別故根亦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 

眼 耳 鼻舌身 

無礙   空  

無闇   明  

俱有依   所依   根  

所緣   境  

引心種趣自境   作意  

根本依   第八識  

染淨依   第七識  

分別依   第六識  

種子依   自種  

無始時來 

樂著戲論 

熏習為因 

所生一切種子 

異熟識 

眼識九緣生 

耳識除明緣 

鼻舌身除空 

緣闕一不生 

緣生無自性 

非一切性無 

一切種子識 


